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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学与统计学院

2018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方案

为公平、公正地对第一志愿报考我院和调剂到我院的考生进行全面考查，提

高研究生生源质量，完善和规范研究生复试和录取工作，选拔合格人才，根据教

育部、湖南省教育厅、吉首大学的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我院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

方案。

一、复试组织及职责

1、复试工作小组

2、职责：负责数学与统计学院研究生复试录取的全面工作。

二、复试名单的确定

根据 2018年第一志愿上线考生人数和招生计划(数学专业 11人，统计学专

业 11人)，我院确定教育部划定的“2018年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入学考试考生进

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”（享受少数民族照顾政策考生按研究生院公布的分

数线执行）（学术型、理学、B类考生）为复试控制分数线。

三、复试须知

1、参加复试的考生在规定时间到学院报到，学院核查考生资格，通过后发

放复试通知单；

考生报到时须携带下列证明材料：

①初试时的准考证（遗失的报到时说明）；

②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；

③应届本科毕业生：全日制应届本科毕业生须提供完整注册后的学生证（高

校教务部门颁发的学生证）及《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》的打印件。成人高校

应届本科生须提供学籍部门开具的预计在 6月底前正常毕业的证明。自学考试和

网络教育应届本科生，须提供省级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或网络教育高校开具

的能在 6月底前正常毕业的证明。

④往届本科毕业生：本科毕业证书原件、复印件及《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

册备案表》的打印件。因毕业时间早而不能在线验证的，需提供教育部《中国高

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》。

⑤同等学力考生：专科毕业证原件、复印件(提供《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

册备案表》)或本科结业证原件、复印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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⑥考生工作单位开具的政审材料（应届生由本科所在学校出具），参考格式

见附件；

双少生除上述①-⑥材料之外，尚须携带以下材料：

①户口本原件和复印件，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；

②工作单位同意定向或委托培养的证明(少数民族应届生还需开具就业意向

证明)；

2、体检在复试期间进行，由校医院组织，费用自理。

四、复试内容及形式

1、外语能力测试。外语测试采取听说交流的形式（面试），每名考生的测

试时间一般不少于 10分钟，满分 100分。复试小组成员各自独立给考生评分，

取算术平均值为最终成绩。复试小组当场如实记录每位考生的作答情况和复试小

组成员各自的评分，并计算平均分。

2、专业课笔试。专业课笔试考试时间为 2小时，满分 100分。学院复试小

组对笔试试题保密负责，笔试答卷须密封评卷，评卷教师应在答卷上签名，对评

卷质量负责。复试笔试科目按照我校 2018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公布科目执行。

3、综合素质及能力测试。采用面试形式，每名考生的面试时间一般不少于

10分钟，满分 100分。复试小组每个成员各自独立给考生评分，取算术平均值

为最终成绩。复试小组安排秘书当场如实记录每位考生的作答情况和复试小组成

员各自的评分，并计算平均分。

心理测试，考察方法见心理中心下发的《2018年研究生复试心理测试实施

方案》。

五、复试综合成绩计算方法及录取原则

1、综合成绩计算方法

学院对考生初试和复试成绩进行加权计算后得出考生总成绩。

（1）初试总成绩÷5×0.6=A；

（2）复试成绩 B=外语能力测试成绩×0.1+专业课笔试成绩×0.15+综合素质

及能力测试成绩×0.15；

综合成绩=A+B。

2、录取原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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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合考虑，择优录取。严格按照综合成绩排名录取，录满为止。但有以下情

况之一者，不予录取：

（1）专业课笔试成绩不合格者（60分为合格分）；

（2）综合面试成绩不合格者（60分为合格分）；

（3）专业学位的专业技能成绩不合格者（60分为合格分）；

（4）政审或体检不合格者；

（5）加试成绩不合格者（60分为合格分）。

六、具体安排

日期 时间 复试内容 地点

4月 3日 9：00-17：00 考生报到，资格审查、
政审、心理测试

数学与统计学院小会议室

4月 4日 10：00-12：00 专业课笔试 总理楼 60113教室

4月 4日 13：30-18：30 外语能力测试 数学与统计学院小会议室

4月 4日 13：30-18：30 综合素质及能力测试 数学与统计学院大会议室

4月 3-4日 上班时间 体检 吉首大学医院

联络人：欧祖军 139743486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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